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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年度輔英科技大學 新生盃排球賽競賽辦法 

一、宗    旨：為提倡校園運動風氣及團隊精神，藉由排球運動促進各系新生之情感交流，進

而發掘優秀運動選手，加入學校運動代表隊。 

二、 比賽時間：第 6 週 113年 10 月 22日(二)17：00起 

10月 23 日(三)13：00起 

10月 24 日(四)17：00起 

三、 比賽地點：體育館 1F排球場  

四、主辦單位：體育暨健康促進中心、本校男子及女子排球校隊 

競賽負責老師/裁判長：林澤民老師 

五、參加對象： 

(一)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完成註冊不分日夜間部之本校新生。 

新生所屬系科及學制，以其所修習體育課程之班級作為所屬依據。 

(二) 以系或科為單位，每系科限報名一隊，每隊至多可報名 10 人。「隊名」須含有系科名稱。 

護理系、護理科因班級數多至多可報 5 隊，且大學部和五專各學制至少保障 1 隊名額，

若報名期限截止，報名隊伍超過額度(若無法協調)，則由主辦單位抽籤決定參賽隊伍。 

(三) 系科新生班級只有 1班者，由體育授課老師協助組隊報名。 

系科新生班級為 2班者，由體育授課老師輔導體育股長，請班級間自行協調出報名選手。 

體育課程為併班上課者，可由上課班級合報一隊。 

(四) 境外生可單獨組一隊。 

(五) 設有日間不同學制之科系可分開組隊，惟若採分開組隊，則選手須依所屬學制報名。 

(六) 設有日間及進修學制之科系可分開組隊，惟若採分開組隊，則選手須依所屬學制報名。 

六、 報名注意事項 

(一) 報名日期：第 2 週 112年 9月 25日(三)始至第五週 10 月 17日(四)17:00 止。 

(二) 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競賽辦法請至體健中心「113-1 學期運動競賽專區」→選擇本比

賽報名網址(http://www.bsaila.com.tw/cup/index.aspx?bsid=164961)完成報名程序。 

(三) 如遇報名系統操作等問題，可至體健中心 H203或分機 2282找劉品欣小姐詢問。 

(四) 報名系統之參賽選手名單為參賽時核對選手身份依據並作為未來獲獎 

之佐證文件，請務必確保班級、姓名、學號無誤。 

七、比賽組別：男子組、女子組 

女同學可報名至男子組進行賽事(但比賽進行時,男同學選手需多於女同學選手)， 

 男同學不可報名至女子組進行賽事。 

    若已報名男子組的女同學不可重覆報名女子組的比賽。 

八、競賽辦法： 

(一) 依據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審訂之最新排球比賽規則。 
報名 QR-Code 條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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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報名隊數多寡決定，採單淘汰賽或循環賽制。 

(三) 特殊規定： 

預賽採「一局 31 分制」，16 分換場地，先獲 31 分為勝。決賽採三戰二勝每局 15 分制，

決勝分須領先 2 分方可得勝。 

九、抽籤：由大會代抽，不得異議。 

十、 獎勵辨法： 

(一) 各組取前四名頒發獎狀、獎金 

(第一名 1,200 元、第二名 800元、第三名 600元、第四名 400元)。 

(二) 上述前四名皆贈送「大寮運動中心」APP 免費註冊 150點兌換券。APP兌換券依報名人數

每人一張，於二週內至體育館 H301 完成兌換，一人限一張、本人兌換不能轉贈，兌換時

請攜帶本人手機、兌換券、學生證，兌換後有效使用期限 3個月。APP點數使用參考：健

身房及游泳池 25 點/人（每日開放）；羽球 150 點/面、桌球 70 點/桌、撞球 50 點/檯、

飛鏢 70 點/面(羽桌撞為假日開放，每時段以 2小時計)。 

(三) 前四名主辦單位將依學務處學生獎懲相關規定，提出敘獎建議。 

十一、附則： 

(一) 各隊建議穿著統一且有號碼之運動服裝出場比賽。 

(二) 各隊須於比賽前 20 分鐘報到，須自備學生證/或其他身分證明以供查核。 

若無學生證，則以學生基本資料系統頁面作為身份查核依據（須有照片）；其中系統若無

照片，則須出示含照片之證件供系統查核。 

(三) 發現或檢舉冒名頂替者，取消該場比賽成績。 

(四) 若於競賽期間欲更換選手名單，請於檢錄時向檢錄人員提出，惟新名單須為該科系學生

且總人數上限不得超過該項目報名額度。 

十二、申訴： 

(一) 比賽發生爭議時，除規則有明訂外，以現場裁判或裁判長之判決為終決。如規則或本規

程無明文規定之問題，則由審判委員會決定之，其判決即為終決。 

(二) 審判委員會成員為林澤民老師、黃泰盛老師和龔金寶老師。 

(三) 欲申訴案件得先以該場次競賽後15分鐘內向該競賽種類之負責老師提出口頭申訴，並於

該場次比賽結束後30分鐘內提出書面申訴（如附件），書面申訴須有該系師長或隊長簽章。

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訴者，不予受理。 

(四) 任何申訴均應繳交保證金500元，如經裁定其申訴理由未成立時沒收其保證金。 

十三、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得由體育暨健康促進中心公告為準，並保留補充及變更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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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輔英科技大學113學年度新生盃球類競賽 競賽申訴書 

申訴隊伍 

名稱 

 

 

競賽項目 □籃球 □排球 □羽球 
競賽 

組別 
□男子組    □女子組 

申訴事實 

（請詳述比賽場次、欲申訴對象、申訴事項及發生時間） 

佐證資料 

（請以影片、照片、規則辦法為主要佐證資料） 

系科師長 

或 

隊長簽章 (簽章) 

申訴收案 

時間 

_____月_____日 

_____時_____分 

繳保證金 

伍佰元 

(收款人簽章) 

□申訴成立，退回保證金。 

(申訴收款人簽章： ) 

□申訴不成立，沒收保證金。 

判決結果 

 

審判委員會 

委員簽名 

 

 

 

 


